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抚发改价格〔2020〕48号

关于完善市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的通知

市交通运输局：
你局提出的《关于完善市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的请示》（抚交运发〔2019〕12号），我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4〕81号）和《辽宁省定价目录》（辽价发〔2018〕38号）文件规定，组织开展了完善出租汽车运价结构相关工作，履行了价格调查、成本监审、价格听证等程序，经市政府第十六届三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调整出租车计价结构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调整市区出租车计价结构
保持现行运价水平和计价结构中起步公里、运价公里不变。起步价为6元/2.5公里，车公里运价为昼间1.70元/公里、夜间（22：00-次日6：00）为1.90元/公里。
增设出租车等时费，出租车时速低于12公里时，累计计时每3分钟收取1元等时费；时速高于12公里时，停止计算等时费。
增设出租车空驶费，营运里程超过12公里以上部分加收运价30%的空驶费，超过15公里以上部分加收运价50%的空驶费。
2、 有关要求
调整出租车计价结构后，你局要制订出租车计价器调整计划，落实出租车行业明码标价，在出租车的指定位置张贴统一印制的标价签，做好舆论宣传引导和政策执行情况跟踪调查，确保计价结构调整稳妥实施。
本文从发文之日起执行。原抚顺市物价局《关于调整客运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》（抚价发〔2014〕35号）与本文相抵触的以本文为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3月11日
[bookmark: _GoBack]








抄 报：省发改委、省市场价格调控联席会议办公室
抄 送：市信访局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区发改局、交通运输局
